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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查核工作圈以提升苗栗縣

資源運用效益

　王志成、李如芝、劉祐廷（苗栗縣政府主計處科長、科長、科員）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前因財政異常，資源配置與使用須相當嚴謹，且為瞭解本府及所屬各

機關（學校）暨所轄各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各機關）實際業務情形並加強督導落實會計審

核與建立內部控制機制，本府主計處（以下簡稱本處）於107年3月組成「苗栗縣政府查核工作圈」，

期能提升資源使用效益與機關行政效能。

壹、前言

依會計法第 95、96 條規

定，內部審核係會計人員之職

責，其範圍包含財務審核、財

物審核及工作審核，惟各單位

執行內部審核人員於實際執行

審核業務時，可能因對要點、

相關規定認知標準不同，而產

生審核結果寬嚴不一等問題。

為加強督導各機關落實會計審

核並建立內部控制機制，本處

爰依預算法第 66 條、決算法第

20 條規定籌劃「苗栗縣政府查

核工作圈計畫」，並於 107 年

3 月起組成「苗栗縣政府查核

工作圈」，除本處各科推派相

當資歷同仁（含科長）參與外，

並遴選府外資深專任主（會）

計同仁作為查核圈工作人員，

於該年度 4 月至 6 月實地查核

各機關預算及會計業務執行情

形，以期進一步瞭解各機關預

算使用、事務處理、財務收

支之控制、現金及其他財物處

理程序之妥適與合規性，協助

各機關發揮內部控制效能，促

進各機關間之會計業務經驗交

流，除提供建議改善之意見，

並藉以反饋預算籌編，以符實

際。

貳、推動背景說明

一、財政資源調度窘迫

本府自 104 年爆發財政危

機，為恪遵財政紀律，105 年

度起預算在量入為出覈實編列

原則下，歲出規模大幅縮減（下

頁圖 1），惟人事費、法定社

會福利支出及債務付息數等占

整體歲出規模過鉅，且因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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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苗栗縣政府 98 ～ 107 年度歲出預算趨勢

財源成長有限，致預算結構僵

化，加以債務負擔沉重，可運

用資源相當窘迫，致因應政策

推動須新增計畫或爭取中央補

助計畫所需地方配合款時，常

面臨財源籌措窘境，除已積極

檢討縮減各機關各項支出並輔

以歲出預算專案控管機制外，

仍須積極研謀預算編列精進作

為，俾提升資源配置妥適性與

支出撙節成效。

二、加強落實內部控制機制

依據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

業要點規定，各機關應成立內

部稽核單位，並以公正客觀之

立場，協助機關檢查內部控制

建立及執行情形，適時提供改

善建議。爰此，本處每年定期

執行帳務督導作業，加強檢視

各機關會計審核之合規性，且

為整合實務上之審核觀念，同

時建立主計業務交流平台與增

加內部審核意見的交流機會，

期真正落實內部控制機制。

參、推動具體方式

一、遴選查核圈種子成員

本府歷來辦理會計業務查

核工作僅由本處帳務檢查科同

仁約 10 人執行，考量擴大查核

範圍與加強查核內容廣度與深

度，除納入其他科室同仁共同

執行查核業務外，更遴選召集

公所及學校資深主（會）計主

任共同參與，本處計 27 人參

與，府外主（會）計人員計 33

人協同辦理查核工作，爰「苗

栗縣政府查核工作圈」計有 60

位查核人員，並透過彼此業務

交流加強主計業務熟稔度。

二、擴大受查機關

苗栗縣 18 個鄉（鎮、市）

公所暨縣府所屬高中、國中及

國小 145 校，共計 163 個機關，

於 103~105 年每年由上開機關

及 18 所戶政事務所、6 所地政

事務所抽查 12 家作為受查對

象；106 年擴大增加 6 家受查

對象，共計抽查 18 家，且每家

排定 5 人進行查核。

107年成立查核工作圈後，

將成員劃分成 6 組，每組選定

組長 1 名，另由組長指定 1~2

位副組長，並將查核家數倍增

至 36 個機關，分別由公所及學

校主（會）計主任 5~6 人，配

合本處同仁 2~3 人組隊進行查

核（下頁圖 2）。

三、明定查核重點  

103~106 年查核項目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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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本圖資料不含追加（減）預算數。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 98~107 年度總預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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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項合計 27 點，惟為配合本

府內部控制之推動，於 107

年起查核工作參酌內部控制

重點內容、政府支出憑證處理

要點、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等法

規規定，將查核項目分為會計

審核作業、採購作業、財物增

加及減損作業、出納會計業務

查核作業等 4 大項，詳列各大

項之查核重點計 128 點，亦

同步配合法規修正及相關函

釋修正更新查核紀錄表及查

核缺失彙整表，俾供查核人員

清楚查核方向，並提醒同仁應

注意之查核重點，且於事前發

文請各機關備妥應受查核之

相關帳簿憑證，以利工作圈小

組查察。

四、彙整查核缺失暨強化

經驗交流分享

107 年 3 月份於本處召開

行前會議確認當年度查核小組

組長與成員、期程安排及訪查

項目後，由各組組長分配該組

組員之工作，並規劃受查機關

督導時間，實地督導及觀摩後，

組長應就受查機關針對缺失事

項之回覆理由及辦理情形，提

出改進方向或其他建議，以書

面方式向本處提出報告，本處

並定期於每月召開檢討會議，

最後由本處彙整前開改進意

見，分別公告或函知受查機關。

此外，本處亦擇定重要案例於

會計研習課程中辦理經驗分

享，並編製參考作業手冊，以

作為往後年度執行相關業務之

參考。

肆、推動具體成效

一、提高資源使用效益

透過查核工作圈，以實地

查訪方式，依各機關之實際環

境、人力、業務狀況及過去預

算執行情形，檢視其提報需求

項目之必要性與執行成效，作

為預（概）算編列時之重要參

考，避免因齊頭式平等核列未

符公平合理之歲出額度，並刪

除非具急迫項目與適度調減例

行支出金額，俾釋出額外資源

挹注重大政策或作為爭取中央

補助計畫配合款之財源，發揮

以小博大之資源最大效益。

二、精進內部審核

本處彙整常見發生缺失之

內部審核相關法規條文 64 條，

各受查機關共計發生缺失事項

274 點，常見的缺失例如，政

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4 點所

要求收據應載明之事項未完整

載明、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 17

點規定審核傳票應注意之事項

圖 2　苗栗縣政府主計處 103 ～ 107 年帳務督導查
核家數及查核人力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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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始憑證不符、依物品管理

手冊第 17 點採購驗收完畢之物

品須登錄而未登錄管理，或未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 21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定期盤點現

金、票據、證券及收據等。另

有未配合法規修正及相關函釋

修正更新審核標準之缺失等。

查核工作圈查核結束後，

指派同仁加強追蹤各受查機關

就查核發現之缺失回覆之改善

辦理情形，並列入教育訓練教

材案例，俾供各機關參循，預

計可避免 10,432 個注意項目再

次發生錯誤，俾提升政府經費

核結之合規性與效率。

三、提升人員專業程度

查核工作圈之成立，除了

以資深主計人員教學相長擴增

查核經驗外，也使參與之本處

同仁、公所及學校主（會）計

主任，得以觀摩其他學校及公

所之做法，受查機關對於查核

缺失也可現場交流即時回應，

藉由查核中所遇到的問題、疑

義，討論應如何因應，同時增

進參與人員對法規之認識、查

核技巧及加強內部控制意識，

提升苗栗縣主（會）計人員專

業智能，亦即在查核過程中加

強同仁對於會計審核實務之操

作與認知，並使本處更能掌握

各機關常見的缺失情況，加強

往後對同仁的教育訓練。

四、增進內部控制有效性

對於各項查核缺失及精

進作為，本府將彙整資料公告

於本府主計處網頁，供全縣主

（會）計人員下載參閱運用，

達到資源共享目標及避免各機

關嗣後重複發生類似缺失情

形。除了每年例行性帳務督導

外，各機關主（會）計同仁亦

可根據彙整之共同性缺失，建

立適當之審查、追蹤等管理機

制，將自行評估作業導入平時

業務管理中，滾動檢視實施成

效，落實執行內部控制，俾提

升各機關內部控制之有效性。

伍、未來精進作為

一、滾動檢討預算結構

本府為脫離財政危機泥

沼，戮力開源節流，105 年度

決算數產生 28 年來首次收支賸

餘，迄 108 年度止仍努力達成

收支賸餘目標（圖 3），惟在

持續緊縮預算規模原則下，本

府於資源配置上益發困難，透

過實地查核方式瞭解各機關預

算執行情形，持續滾動式檢討

圖 3　苗栗縣政府 95 ～ 108 年度歲計餘（絀）情形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 95~108 年度總決算書。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10

20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22.33
-18.09

-26.45

-79.00 

-65.69

-47.1

-56.99

-45.91
-40.79

-3.66

13.81 12.49
11.76

13.42

年度

億元

9



主計月刊︱第 780 期︱ 2020.12

專題

預算結構合理性作為未來編列

預算之重要參據，方可不浪費

所有可用資源。

二、落實經費結報流程標

準化

近年來，中央持續推動簡

化核銷及友善報支政策，期望

各機關確實依政府所定共同性

規範辦理，陸續修正政府支出

憑證處理要點、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等，行政院主計總處

亦通盤檢討相關經費常見疑義

問答集。為了落實中央推行之

政策，本處定期整理政府新增

或修正相關法規之重點，發函

提醒各機關，加強宣導，並置

於本處網站。針對不再適用之

規定，可於執行查核過程中提

醒承辦單位，簡化後續辦理核

銷之程序，例如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第 5 點搭乘飛機、高

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

者，當日往返或使用經費結報

系統報支者無須檢附票根或購

票證明文件；又如政府支出憑

證處理要點第 5 點刪除電子發

票應由經手人於發票或申請動

支經費文件註記發票字軌號碼

之規定等。

三、持續辦理主計業務研

習訓練

為持續加強主（會）計人

員之訓練，本處於 108 年迄今

已賡續辦理 8 期主計相關業務

研習課程，訓練總人數為 670

人，課程內容包含預算編列方

式、審核工作實務檢討、財務

內部控制與稽核、政府採購法、

會計審計法規與實務，以及主

（會）計人員基本素養與溝通

技巧等。透過多元化的課程內

容，期能增進本府所轄主（會）

計人員之專業知能與實務工作

效能，並提升整體主計業務品

質。

四、定期檢討盤點審核規

範合宜性

查核團隊與受查機關可於

查核期間針對發生之缺失即時

進行溝通，討論現行規定在實

務處理方面是否有不合理或繁

瑣之處，嗣後於本處定期召開

之檢討會議中，亦可提出相關

問題交流探討，統整有疑義之

案例，視業務需要適時函文行

政院主計總處釋疑或反映實務

上面臨之困境，以期中央政府

能適當修改內部審核規定，俾

有效降低執行爭議，以節省行

政成本及提升主計效能。

陸、結語

本府預算結構僵化，預算

撙節程度隨法定支出項目增長

而受限制，因此須滾動檢討預

算編列之合理性與必要性，另

主（會）計同仁亦須配合法規

修正即時更新預算主計法規觀

念，透過推動「苗栗縣政府查

核工作圈」機制，除了檢視並

改進各項缺失外，更能加強主

（會）計同仁對現行法規新增

或修正的印象，不僅可強化內

部資源整合，亦打破各機關間

本位主義之情況，未來本處將

持續評估例行性帳務督導之執

行效能，適時結合「苗栗縣政

府查核工作圈」計畫，強化資

源運用效能，使有限資源發揮

加倍價值，並於教育訓練中加

強宣導，使整體效益達到最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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